
區段徵收選配抵價地自行填寫備忘卡 

（本卡僅供臺端使用，無須繳回） 

土地所有權人：

合併分配代表人：

土地分配

籤號 

□自行分配 □合併分配

權利 

價值 
元 

權利 

價值 
元 

志願序 選配區塊 
區段徵收後地價 

（元/㎡） 
分配面積（㎡） 

所需權利價值 

（元） 

1 

2 

3 

4 

5 

6 

7 

8 

9 

10 

11 

12 

附件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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